Kantian Ethics 康德的倫理哲學 有人認為康德（Kant{\LinkToBook:TopicID=676,Name=Kant, Immanuel 康德}）的哲學，基本上是一種道德哲學，此語雖有一定的道理，但顯然忽略了他在形上學和認識論的劃時代貢獻，而他的形上學和認識論，無論怎樣都不能完全塞入他的倫理學框框內。
　　康德寫《純粹理性批判》時（1781），很可能是希望以此書作為他整個哲學體系的宣言。但書未寫完，他就發現好些重要問題只能略為提及，未能詳盡，而這些問題與他整個哲學追尋有密切的關係，其中尤以道德倫理的問題為然。因此過了幾年，他把《純粹理性批判》完全修訂過，重寫很多部分，出版了第二版（1788），並且把1785年出版的《道德形上學根本原理》（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 of Morals）之基礎建立起來。
　　道德的形上基礎
　　他在《道德形上學根本原理》指出，他的目的是「找出並建立道德至高的原則」，是從人需要作出道德抉擇的環境，整理出它的基本性質，進而歸納出這些道德抉擇的特性。
　　康德認為人需要作出道德抉擇的環境是怎樣的呢？他認為人是一種半屬情慾、半屬理性的動物。情慾的衝動成了他許多行為的動因，而理性的地位就如休謨（Hume{\LinkToBook:TopicID=593,Name=Hume, David 休謨}）所說的，常成了激情的奴僕。但人有一些行動是以理性為主導的，理性居於領導的地位，而不是被領導的僕人；此等行動並非為了某種隱藏的目的，純是因為人的理性原則。
　　然而，個人行動的動機和道德抉擇，又是怎麼一回事呢？康德認為一個行動的道德價值，並非「由行動能否達成其目的釐定，而是看他的抉擇是否與道德規律配合而定」。我能否達到目的，並不全由我一個人控制，因此行動結果是好是壞，也不由我決定；我惟一能負責的，僅是行動的動機而已。我必須誠實地問自己︰這個行動的動機是否符合道德的要求？我有沒有立意要使道德規律成為一普世的規律，使它不僅能指引我這一行動，也能指引任何落在與我相同處境的人？對康德來說，道德法則是一項公共財產，也可以用科學的判斷來鑑證，而其實用性又是連少受教育的人也可使用的；結果乃是︰我所選擇的行動對我若是可行，對任何處於與我相同景況的人也應是可行的。
　　然而，人怎能知道這些普世的道德規律呢？康德認為它們是先於經驗而普存於人間（a priori），他是基於此而說︰惟有這種形上觀念才會對人有好處──它們乃是︰神、自由與不朽。此等道德命題並非出於人的經驗，其結果也不是經驗能定其好壞，因此具有普世的合法地位。
　　康德對神及不朽的論據，其背後原則是這樣的︰道德律要求人追求至高的善，並且知道這至高的善是可以達到的；至高的善就是神，但人囿於種種限制，未必能在有生之年達到至高之善的境界，不朽的觀念由是而生。再者，人能否達到至高之善，並不全然決定於人自己的努力，也要看他身處的環境及條件。他必須看這種外在條件是一種有意識的秩序，是被創造的，也是受管理的，目的是幫助人達到至善，因為創造及管理這外在環境的，正是至善者和全能者──這是康德之《道德形上學根本原理》最重要的基礎，亦是他在《實踐理性批判》（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, 1788）再度闡明的。
　　康德之道德形上基礎，有兩點非常突出︰1.道德的形上學絕非為滿足人純理性的要求，它提供的並不是理論，而是實際的知識或理由，叫人知道他主觀地選擇某種信仰與行為的原因，因此其核心是道德，不是傳統的形上學；2.宗教信仰不僅是需要和合理，它的合法性亦只能透過道德法則來確立。換句話說，是道德法則決定宗教信仰，不是宗教信仰決定道德法則。在《純粹理性限度內的宗教》（1793），他重新就道德和倫理法則來解釋基督教的教義，目的就是要指出，管理世界的原理正是道德律，不是宗教的形上學（如教義）。
　　康德對自由的解釋相當複雜，他自己是否真正弄通這個問題，絕對是可辯論的（他承認「自由這概念，非我們能明白」）；他在這方面的解釋，大多數是屬於認識論的。他說，在時空下一切的現象都只是皮相，是無常的；因此也不是真實的，包括我們對自己的認識在內。當人回顧昔日的「我」，不得不承認自己是受制於許多身外的及先前的事件；這個在時空下的「我」，其實是一個「果」，是身外的和先前的事件所造成的；它們改變，「我」也在改變。但真的我卻不受時空限制，因此是真的，也是自由的，不受身處先前之事件所左右。人能作出有價值的道德選擇，全因為真我能不受身外及先前之事件的左右，而作出正確的選擇。譬如當我們說「我應該這樣做」，即預設了「我能夠這樣做」，不管身外的環境及先前的事件怎樣持相反的意見。
　　就是人在作道德選擇時，也會依據兩種不同情況而有不同的結果；一種是依據「臆測性的訓條」（hypothetical imperatives），另一種是「無前提的訓條」（categorical imperatives）。當我選定某一目標，我必同時採取任何能幫助我達到目標的途徑，這種選擇模式，就是基於臆測性的訓條來考慮的。這種訓條對我是否有效，全在乎我是否仍以那目標為我的目標而定，什麼時候我改變主意，訓條對我就沒有約束力。換句話說，這是以目標來作決定的道德選擇，它頂多只是一種謹慎的選擇，卻完全沒有道德上的應不應該可言，亦即是與道德責任沒有必要的關係。
　　另一種選擇是本於「無前提的訓條」，亦即是先驗的，和不從結果來考慮的，只從行動本身是否符合「原則」（'maxim'）來作定準。譬如說︰「要忠誠」，因為忠誠符合行為的原則，卻不因為忠誠能幫助我們達到某一結果。這種合乎原則的選擇本身就是善的，因此是有價值的。
　　道德上的善
　　康德認為有價值的道德行為，都是出於「無前提的訓條」，其確實性相等於科學知識的「先驗綜合判斷」（synthetic a priori judgment）。如「兩點之間最短的距離為直線」，它是先驗的，因為一個飢餓的嬰兒，必然循直線爬去奶瓶那裡；它是綜合的，因為它揉合了經驗學派和惟理學派對什麼是真知識的睿見，從而建立了知識的普遍妥當性與必然性。在道德上亦是如此，人「要忠誠」，因為就算小孩子撒謊時亦感到惶惑不安，而普世人類都知道「忠誠」符合行動的原則，因此就是有價值和善的。
　　康德在《道德形上學根本原理》開頭第一句便說，只有一個無條件的善，才稱得上是「善意」（good will），而這善意是「人人應該共守的法則」，因此它亦成了每人的道德責任。在這道德的善之外的，包括愛與快樂、知識與宗教經驗，都不是至高的，它們只在能幫助人達到善的境地，才有價值。善之所以能稱為絕對的善，只因為它能自己加訓條於自己；善既只限於自己規律自己，所以道德行為的價值，惟見於人履行自己的責任，「為責任而責任」，不為其他。人若為盡其責而行，就是達不到目的，他的行為也是善的。相反地，人行為的動機若不是本於其道德責任，無論其行為在外表看來多麼與道德律相符，也沒有價值（見《實踐理性批判》第三章論「動機」）。忠於「無前提的訓條」，就是尊敬自己所立的規律，並付諸實行，既不受任何引誘，亦不感受任何強迫。
　　這樣把道德行為完全立基於責任，甚至不同時考慮愛的地位，為許多倫理學家批評，他們認為人為愛而行的價值，不應低於為責任而行的價值。這個批評也許有其合理的一面，但我們必須從整體來看。康德並不是貶低愛的價值，我們不能從他的作品看出他否定一種本於責任與愛而行的價值；他強調的乃是︰在所有其他動機都不存在的環境下，人仍應本於其道德責任而行。因為這種責任是出於「無前提的訓條」，其規範與價值就是自存自有的，既不依賴環境，甚至不取決於行為的結果，因此其善亦是獨存的；用基督徒的術語來說，那亦是與神的旨意相配合的。
　　康德把善意高置於一切，有其歷史原因。在他的時代，最流行的意見是︰人盡其責任，因為盡責能使人得到快樂。在康德之前的倫理學說，主流就是這種快樂論、功利論、幸福論和直覺論，康德均認為其基礎過於狹隘；他把行為的基礎建於責任，而上聯於神，事實上只是把所有理性主體的意志，建立在一個普遍立法的意志上。康德認為這是個人意志，和普遍實踐理性相一致的最後條件。既然別人的意志和我的是如出一轍，都是自立的普遍法則，那麼我們彼此間，就必須以這種自律意志相待遇；因此他說︰「你應當這樣做，無論在你自身或任何人，總要把人當作一個目的來看待，不應當作工具。」（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, chap. 3）
　　這種以自己的訓條及責任作為行為指導的倫理觀，與社會有什麼關係呢？與想像的相反，康德的道德觀絕非是個人主義的，它具有很大的社會意義，此即為他的「目的王國」的理想。促使理想成為現實者有二。
　　第一，如上言，人的訓條與責任均上聯於神；而所謂社會者，即是由具有這種實踐理性倫理的人所自動組成的共同社會，這個社會就是他所謂的「目的王國」。
　　康德認為人皆是具有實踐理性的受造物，他們共同受著同一的法則支配，因此人必須看自己和別人的本身，都是具有相同的目的；他們既受共同法則所支配，就能作出井然有序的聯盟，這就是我們的社會。這樣的社會必然是極平等、自由和光明的社會，因為人人都同受一個法則的管轄。康德當然知道這是一個理想，卻否認它是個空想，因為凡具實踐理性的人，都是朝這目標努力。
　　第二，是關於人與人之關係。他反對人只把人當作手段來看待，乃應把人當作目的。我們要留意，康德並沒有說我們不可以把人當作手段，不然的話，人就不應雇用別人來為他工作；他反對的是把人只當作達到自己目的之手段，就如為了賺最多的錢，我們要雇工在最不人道的環境下工作；這樣只有自己的目的，不同時顧及別人的目的，是他不能接受的。康德身處啟蒙時代而作出這種道德訓詞，貢獻絕不在其他倫理學家之下。事實上近代許多民主運動和社會行動，都是以此為口號。
　　康德認為倫理觀是絕對自主的，既不為自私的目的所限囿，又不受內在的感覺、外在的形上學或神學所左右，而完全是出於實踐理性的要求︰我這樣做，因為我認為這是一個普世的法則，也刻意要求它成為一個普世的法則。其意義就由個人層面推向社會的層面了。
　　對哲學及基督教的影響
　　基督教倫理學家稱，「康德對歐洲更正教倫理思想的影響至為巨大──特別是對卜仁納（Brunner{\LinkToBook:TopicID=235,Name=Brunner, Emil}）和巴特（Barth{\LinkToBook:TopicID=189,Name=Barth, Karl 卡爾．巴特}）」（James Gustafson）；事實上，他對整個歐陸神學界的影響，也是絕對具決定性的。
　　像評論任何歷史人物及其理論一樣，抽離他的背景作評論是危險的。康德所處的歐洲，一方面教會的勢力非常強大，是當時文化與社會的主要支柱；另一方面那也是啟蒙運動如日方中的時代，科學和哲學對教會傳統勢力的挑戰，亦相當尖銳。作為一個真誠的基督徒知識分子，康德對什麼是真知識的特性，作了相當透徹的研究，範圍不僅限於道德及神學，亦涉及自然科學如數學，和人文科學如歷史，做了近乎格物致知的工夫。他的目的是要讓科學家與神學家各能說他們可以說的話，不管他的結論會怎樣引起傳統人士的不滿，亦包括了科學家和神學家。歷史的發展說明跟隨他的人極多、極久，也來自極廣的層面。
　　康德十分不滿十八世紀的思想界壁壘分明、各執己見；不僅科學家與神學家大唱對台戲，連哲學界亦分為以萊布尼茲（Leibniz{\LinkToBook:TopicID=714,Name=Leibniz, Gottfried von}）為首的惟理論，和以休謨為首的經驗論兩大派別。他自己出於敬虔派的家庭，在大學時又研究牛頓派的數理和自然科學，因此相信真理並不存於各執一詞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反對人可以由「知」而「信」，而是由道德的「行」作媒介，把科學的「知」與宗教的「信」結合起來，引發出一套被譽為「自柏拉圖以來最偉大的思想體系」。
　　儘管康德熱衷於科學知識，他對真知識的範圍和性質卻有很大的保留。從範圍而言，人能知道的極有限；他說人只要舉頭仰望長空，便知道自己是多麼「無知」的了。從性質而言，他認為科學知識的確是純理性在思維活動的結果，而這種思維活動所依靠的是先驗格式，它若不能與經驗所得的知識相配合而成現象知識，純理性的知識對世道人心是毫無裨益的。
　　為什麼是毫無裨益呢？他反對純理性知識，與休謨的懷疑主義又是否如出一轍？
　　康德在《純粹理性批判》第一版（1781）的序言中，便開宗明義地指出，人類自古以來都為一種奇特的命運玩弄，那就是好提出形上學的難題，卻苦於不得其解。在康德之前，形上學向被稱為百學之王，因為人認為它能抽離現實，然後提出一些所謂原則來駕御百學；這種形上學到萊布尼茲的惟理主義而大盛。但因為它一直只能提出問題，獨不能提出答案，人對它的尊崇日漸低下；這時懷疑論便乘機而起（指休謨），造成人精神界更大的混亂。康德把哲學界的混亂歸咎於這兩種主義的割據。
　　問題的癥結是清楚了︰惟理主義者不先探究人類理性的能力與限度，便侈談各種問題，任意超越經驗的範圍，結果造成混亂，進而影響維繫人生的基本信仰。懷疑主義者乘此冒起，懷疑一切，又不肯作斷案，造成更大的混亂與破壞；他們甚至認為知識是有缺陷的，客觀的實體是不可知的，人一切的求知活動都無益，因而使人落在徬徨無依的可憐景況。
　　哲學界的情況完全反映在神學界內。啟蒙運動在教會內引發一種惟理神學，完全緊跟隨在時髦科學家和哲學家的背後，一起搖旗吶喊︰「知識萬能！」把教會傳統的信仰完全拆毀；他們與哲學的惟理主義者一樣，只負責提出問題，不負責提供答案。
　　神學界的惟理主義激發出一股反動浪潮，就是反惟理主義，自啟蒙時代至今一直成為教會的重要力量，把啟示的地位推高至不需理性，亦不容理性發言的地步，使教會內部產生各種神智學（theosophy）、通靈術、鬼學、祕術，以及偶像崇拜。
　　在「康德{\LinkToBook:TopicID=676,Name=Kant, Immanuel 康德}」一文中，我們已經交代過，他如何以道德來重新界定與人不可劃分的知識是怎樣的，這裡只作個撮述。
　　惟理派與懷疑派犯的相同錯誤，就是沒有先考究人類求知的特性與能力。康德認為研究任何問題，均需從這裡入手，以決定形上學的可能程度和管轄範圍；他稱這種方法為批判法，在哲學與神學研究，都是開闢了新紀元的方法。
　　由批判著手研究的結果，就是康德哲學的規模，它的特性是︰1.人只能獲得現象的知識，它與本體的真相沒有必要關係。
　　2.任何真實存在而又是求知的對象，均可透過科學方法得知，它是純理性求知的結果（a priori），是人思維與理解所構成的。
　　3.人的知識對現象或經驗來說，是客觀地真實的，但其真實性卻不在現象或經驗之外。
　　4.真實的本體屬於那位真實者（the All－Real Being），就目的論而言，即是屬於全善者。
　　5.因此人行善的道德性，不僅具有一部分的本體界真面目，也是源於本體界的一種要求。
　　6.哲學及神學的目的，不僅在累積純理性的（理論的）知識，更重要的乃是實踐知識，由此引出一種理性的，卻是可行的信仰。
　　康德能否真正做到調和惟理派與懷疑經驗派的衝突，學者有很不同的意見（參F. Paulsen, Immanuel Kant, his Life and Doctrine, ET, 1902）；但說康德發明了批判法來為研究學問另闢新徑，為後來哲學界打開一個新局面，這判語相信沒有太多人會反對；甚至有史家把他的成就等同於哥白尼在天文學上掀起的革命。
　　康德對基督教神學及倫理學的影響，亦可簡述如下︰
　　對神學來說，第一，因為康德否認人可以認識真體，他能認識的只是現象，故此把自笛卡兒（Descartes{\LinkToBook:TopicID=353,Name=Descartes, Rene■}）以來便存在於神學界的二元分割，更往前推進一步；他的認識論造成了新康德神學（Neo－Kantian Theology； 參C. W. Hodge, Kantian Epistemology and Theism, 1894）。第二，康德的二元論當然不是在地上劃分二界，他並不忽略超越界的存在，只是否認人單靠純理性的思維，就可以盡窺其堂奧，卻認為人循著心中的道德法則，可以上達天庭，從而指出思想與本體可以終極合一的途徑；這思想引發出一種惟心的神學（士來馬赫是個顯著的例子）。第三，康德把實踐理性高置於一切，亦即是以「行」來連結科學的「知」，和宗教的「信」，這個革命的方法既能把神學思維與個人主義相連起來，亦能解決（起碼在他那個時代）自然主義與宗教的衝突（參R. Otto, Naturalism and Religion, ET, 1906）。
　　在基督教倫理思想上，可能因為康德的哲學頗能反映出基督教的思想，他對基督教倫理學的影響堪稱一時無兩。直到本世紀下半，仍然有倫理學家以康德的倫理觀來解釋基督教思想，就如以康德要求人不把人僅當作手段，乃應看他為一個目的之原則，來解釋基督教對鄰舍的愛（G. Qutka, Agape, 1972; A. Donagan, The Theory of Morality, 1972）；又以康德對道德之界說來解釋現代人關心的問題（J. Rawls, A Theory of Justice, 1971）。
　　現代基督教倫理學家當然不是全盤接受康德的思想，批評的地方包括指出康德過分重視道德的理性，又過分忽視同樣存於人心的道德意向；過分注重道德的義務論（deontological ethics），忽略道德的目的論；注重原理與規則，忽略道德本身就是一美德；太強調個體，忽略群體；在處理群體的問題時，又太理想化，不夠現實等。
　　另參︰倫理體系（Ethical Systems{\LinkToBook:TopicID=419,Name=Ethical Systems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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